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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002219              公告编号：2016-29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项目合作之终止协议的公告 

 

 

一、概述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武汉商智医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商智医院”）股东就收购事项进行了多次谈判及沟通，但

仍未就收购商智医院事项达成一致。经公司与商智医院以及王际德、付久洲等

13名自然人股东友好协商，各方决定终止收购商智医院100%股权事项，并于

2016年2月15日，签订了《项目合作之终止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 

本次协议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 

1、武汉商智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由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改制设立，并承

担其权利、义务） 

法定代表人：付久洲  

2、王际德、付久洲等13名自然人股东 

商智医院及其股东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相关说明及主要内容 

1、项目合作进程 

2015年5月28日，公司与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以下简称“商职医院”）及

职工医院管理层股东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约定公司拟受让股东持有的改制后的商职医院100%股权，并为体现公司合作诚

意，公司应在医院股东大会通过及改制完成后支付诚意金5000万元（详见2015

年5月30日披露的《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2015年7月，公司完成了对商职医院初步尽职调查，并启动了正式收购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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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2015年7月8日，公司因筹划重大对外投资事项，经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

年7月8日开市起停牌，经确认，该重大对外投资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股票

停牌期间，公司先后聘请了国浩律师事务所、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广发证券、

中瑞评估等作为公司收购商职医院之重大资产重组中介机构，并协助商职医院

进行改制（由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变更为营利性医疗机构）和730名股东之股份

确权事项。截止2016年2月15日，公司及中介机构已完成对商职医院的历史沿

革、财务、法律之全面尽职调查和所有股东股份确权事项，并出具了审计报告；

商职医院已将大部分资产注入到为改制专门设立武汉商智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2、《终止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与商智医院（商职医院）股东就收购事项进行了

多次谈判及沟通，但仍未就收购事项达成一致。经公司与商智医院以及王际德、

付久洲等13名商智医院（商职医院）股东友好协商，各方决定终止收购商智医

院100%股权事项，并签订了《终止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各方一致同意，已签署的相关协议自《终止协议》生效之日起终止履行；

商智医院同意，自《终止协议》签署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指定银行账户

返还公司已按约定支付的诚意金人民币5000万元，王际德、付久洲等13名自然

人股东对5000万元诚意金返还承担连带责任。若商智医院延期支付诚意金的，

每逾期一日，按应返还而未返还诚意金金额的万分之五支付利息。5000万元诚

意金全额退还至公司指定账户之日起，各方不得再主张任何权利。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终止协议》约定及诚意金返还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终止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之收购崇州二医院有限公司

70%的股权，以及收购海外公司的股权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终止协议》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六日 




